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Ҭ Ύᴪ ‰↕ 1151  

——ҍ  

（2016 年 12月 23日修订） 

 

҅     ∑ 

 

҅   为了明确注册会计师在财务报表审计中与治理层沟通

的责任，制定本准则。 

ԑ   本准则适用于各种治理结构和规模被审计单位的财务

报表审计，并针对治理层全部成员参与管理的情形以及上市实体提出

了特殊考虑。本准则并不规范注册会计师与管理层或所有者的沟通，

除非他们同时履行治理职责。 

Ҏ   本准则是针对财务报表审计制定的，但对于其他历史财

务信息审计，如果治理层对其他历史财务信息的编制负有监督责任，

注册会计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遵守本准则的相关规定。 

  考虑到有效的双向沟通在财务报表审计中的重要性，本

准则为注册会计师与治理层的沟通提供了一个基础框架，并明确了应

当与其沟通的一些具体事项。 

作为对本准则沟通要求的补充，本准则附录列示的其他审计准则

对需要沟通的补充事项作出了规定。此外，《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第 1152号——向治理层和管理层通报内部控制缺陷》针对注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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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向治理层通报在审计过程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提出了具体要求。 

法律法规、业务约定或其他规定可能要求沟通本准则或其他审计

准则没有规定的其他事项，本准则并不禁止注册会计师就此与治理层

沟通。 

֒   本准则主要规范注册会计师向治理层的沟通。但是，有

效的双向沟通十分重要，这有助于： 

（一）注册会计师和治理层了解与审计相关事项的背景，并建立

建设性的工作关系，在建立这种关系时，注册会计师需要保持独立性

和客观性； 

（二）注册会计师向治理层获取与审计相关的信息，例如，治理

层可以帮助注册会计师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确定审计证据的适

当来源，以及提供有关具体交易或事项的信息； 

（三）治理层履行其对财务报告过程的监督责任，从而降低财务

报表重大错报风险。 

῏   注册会计师有责任与治理层沟通本准则要求的事项，管

理层也有责任就治理层关心的事项与治理层进行沟通，但注册会计师

的沟通并不减轻管理层的这种责任。同样，管理层与治理层就应当由

注册会计师沟通的事项进行的沟通，也不减轻注册会计师沟通这些事

项的责任。但是，管理层就这些事项进行的沟通可能会影响注册会计

师与治理层沟通的形式或时间安排。 

҈   清晰地沟通审计准则要求的特定事项是每项审计业务

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审计准则并不要求注册会计师专门实施程序，

以识别与治理层沟通的任何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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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法规可能限制注册会计师就某些事项与治理层沟

通。例如，法律法规可能明确禁止某些沟通或其他行为，以避免妨碍

有关机构调查实际发生的或涉嫌的非法行为。 

在某些情形下，注册会计师的保密义务与沟通义务之间的潜在冲

突可能十分复杂，此时注册会计师可以考虑获取法律咨询意见。 

 

ԑ     ӎ 

 

Ӣ   治理层，是指对被审计单位战略方向以及管理层履行经

营管理责任负有监督责任的人员或组织。治理层的责任包括对财务报

告过程的监督。在某些被审计单位，治理层可能包括管理层成员。 

  管理层，是指对被审计单位经营活动的执行负有管理责

任的人员。在某些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包括部分或全部的治理层成员。 

 

Ҏ      

 

҅   注册会计师的目标是： 

（一）就注册会计师与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责任、计划的审计范

围和时间安排的总体情况，与治理层进行清晰的沟通； 

（二）向治理层获取与审计相关的信息； 

（三）及时向治理层通报审计中发现的与治理层对财务报告过程

的监督责任相关的重大事项； 

（四）推动注册会计师和治理层之间有效的双向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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ѿ    

 

ԑ   注册会计师应当确定与被审计单位治理结构中的哪

些适当人员进行沟通。 

Ҏ   如果注册会计师与治理层的下设组织（如审计委员

会）或个人沟通，应当确定是否还需要与治理层整体进行沟通。 

  在某些情况下，治理层全部成员参与管理被审计单

位，例如，在一家小企业中，仅有的一名业主管理该企业，并且没有

其他人负有治理责任。此时，如果就本准则第十七条第（三）项要求

沟通的事项已与负有管理责任的人员沟通，且这些人员同时负有治理

责任，注册会计师无需就这些事项再次与负有治理责任的相同人员沟

通。然而，注册会计师应当确信与负有管理责任人员的沟通能够向所

有负有治理责任的人员充分传递应予沟通的内容。 

 

ԋ   Ԋ  

 

֒   注册会计师应当与治理层沟通注册会计师与财务报

表审计相关的责任，包括： 

（一）注册会计师负责对管理层在治理层监督下编制的财务报表

形成和发表意见； 

（二）财务报表审计并不减轻管理层或治理层的责任。 

῏   注册会计师应当与治理层沟通计划的审计范围和时

间安排的总体情况，包括识别出的特别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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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会计师应当与治理层沟通审计中发现的下列事

项： 

（一）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会计实务（包括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和财务报表披露）重大方面的质量的看法。在适当的情况下，注

册会计师应当向治理层解释为何某项在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下

可以接受的重大会计实务，并不一定最适合被审计单位的具体情况；  

（二）审计工作中遇到的重大困难； 

（三）已与管理层讨论或需要书面沟通的审计中出现的重大事

项，以及注册会计师要求提供的书面声明，除非治理层全部成员参与

管理被审计单位； 

（四）影响审计报告形式和内容的情形（如有）； 

（五）审计中出现的、根据职业判断认为与监督财务报告过程相

关的所有其他重大事项。 

῍   如果被审计单位是上市实体，注册会计师还应当与治

理层沟通下列内容： 

（一）就审计项目组成员、会计师事务所其他相关人员以及会计

师事务所和网络事务所按照相关职业道德要求保持了独立性作出声

明； 

（二）根据职业判断，注册会计师认为会计师事务所、网络事务

所与被审计单位之间存在的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所有关系和其他事项，

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和网络事务所在财务报表涵盖期间为被审计单位

和受被审计单位控制的组成部分提供审计、非审计服务的收费总额。

这些收费应当分配到适当的业务类型中，以帮助治理层评估这些服务

对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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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消除对独立性的不利影响或将其降至可接受的水平，已

经采取的相关防范措施。 

 

҈    

 

Ӣ   注册会计师应当就沟通的形式、时间安排和拟沟通的

基本内容与治理层沟通。 

ԑ   对于审计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如果根据职业判断认为

采用口头形式沟通不适当，注册会计师应当以书面形式与治理层沟

通。书面沟通不必包括审计过程中的所有事项。 

ԑ ҅   注册会计师应当就本准则第十八条要求的注册会

计师的独立性，以书面形式与治理层沟通。 

ԑ ԑ   注册会计师应当及时与治理层沟通。 

ԑ Ҏ   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价其与治理层之间的双向沟通

对实现审计目的是否充分。如果认为双向沟通不充分，注册会计师应

当评价其对重大错报风险评估以及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能力

的影响，并采取适当措施。 

 

  ᵬ  

 

ԑ   如果本准则要求沟通的事项是以口头形式沟通的，

注册会计师应当将其包括在审计工作底稿中，并记录沟通的时间和对

象。 

如果本准则要求沟通的事项是以书面形式沟通的，注册会计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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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保存一份沟通文件的副本，作为审计工作底稿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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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参见本准则第四条Є 

 

质量控制准则和其他审计准则对与治理层沟通的 

具体要求 

 

《质量控制准则第 5101号——会计师事务所对执行财务报表审

计和审阅、其他鉴证和相关服务业务实施的质量控制》和下列审计准

则要求注册会计师与治理层沟通特定事项，但其规定并不影响本准则

的普遍适用性： 

1.《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41 号——财务报表审计中与

舞弊相关的责任》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第（一）项，第四十四条

至第四十六条； 

2.《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42 号——财务报表审计中对

法律法规的考虑》第十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四条； 

3.《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52 号——向治理层和管理层

通报内部控制缺陷》第十条； 

4.《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51 号——评价审计过程中识

别出的错报》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 

5.《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2号——函证》第十六条； 

6.《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3 号——关联方》第二十八

条； 

7.《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第二十

四条； 

8.《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31 号——首次审计业务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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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初余额》第九条； 

9.《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32 号——期后事项》第十条

第二款第（二）项和第（三）项，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第十

六条第（二）项，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二十条； 

10.《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401号——对集团财务报表审

计的特殊考虑》第六十二条； 

11.《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

非无保留意见》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二十条和第三十一条； 

12.《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号——在审计报告中增加

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第十三条； 

13.《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

关键审计事项》第十七条； 

14.《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11号——比较信息：对应数

据和比较财务报表》第二十一条； 

15.《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21号——注册会计师对其他

信息的责任》第十八条至第二十条； 

16.《质量控制准则第 5101号——会计师事务所对执行财务报表

审计和审阅、其他鉴证和相关服务业务实施的质量控制》第四十五条

第（一）项。 

 


